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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馬達示範推廣補助計畫」經費有限，推廣力道不足。爰此，本院委員李桐豪建請決議，應

重新檢討高效率馬達補助計畫，加速推廣速度，並修訂辦法於五年內提高強制性馬達最低能源效

率標準。以上建議。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十四案： 

本院委員李桐豪等 14 人，鑒於使用節能家電已成為節能減碳新趨勢，補助節能馬達、提高馬達效

率標準已成為政府刻不容緩之措施。台灣每年約四成以上電力使用與馬達相關，若全數換為 IE2

、IE3 效率等級之馬達，則可每年節省百億度以上電力。然而經濟部能源局「高效率馬達示範推

廣補助計畫」僅為「推廣」，而非全面提高效率等級，且經費有限，推廣力道不足，三年累計預

計節電僅 1.2 億度，與總節電潛能相比實屬九牛一毛。此外，為鼓勵廠商研發提升產品品質，凡

IE2 等級以上馬達，皆應納入補助標準。爰此，本院委員李桐豪建請決議，應重新檢討高效率馬

達補助計畫，加速推廣速度，並修訂辦法於五年內提高強制性馬達最低能源效率標準。以上建議

。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國際電工委員會（IEC）於 2008 年公告馬達國際效率標準，分為 IE1（Standard，標準）

、IE2（High，高）、IE3（Premium，優級）與 IE4（Super Premium，超優級）等四級標準。 

二、包含歐盟、瑞士、中國、韓國、紐澳、瑞士、智利、巴西等國皆已實施 IE2 等級的強制性

最低能源效率標準管制，而美國、加拿大更已實施 IE3 等級的效率標準，歐盟也將於 2015 年開

始實施 IE3 等級管制。 

三、相關業者估計，全台用電量約 45%與馬達有關，加上有 200 億度屬於住商空調用電，搭

配高效能及變頻機節能，及政府推動使用高效率馬達，將可節省 5%用電、約 60 億度，相當於

核一一部機組用電。 

四、經濟部能源局「高效率馬達示範推廣補助計畫」第一年推廣能源效率達 IE2 等級以上（含

IE3）；第二年及第三年推廣能源效率達 IE3 等級以上。第一年補助經費為 6,000 萬元，全程 3

年總經費 1.8 億元。預定 3 年共推廣高效率馬達 60 萬 kW，全程至 105 年累計節電約 1.2 億度。 

提案人：李桐豪 

連署人：陳碧涵  李貴敏  邱文彥  詹凱臣  陳歐珀  

許忠信  張嘉郡  魏明谷  楊應雄  王育敏  

馬文君  吳育昇  葉津鈴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五案，請提案人盧委員嘉辰說明提案旨趣。 

盧委員嘉辰：（14 時 6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王委員惠美等 21 人，有鑑於大型車輛半拖車

、聯結車之車頭與車斗分別擁有不同車牌，用路人遭逢行車糾紛或民眾舉發違反環保規定之車輛

時，經常有依車輛後方的車斗上顯示的車牌卻追不到原駕駛人的普遍情況，為使民眾便利指認大

型拖車車輛，建請交通部研議並規定大型車輛半拖車、聯結車應於車斗後方明顯處加掛拖車頭之

車牌號碼以及駕駛者姓名，以利辨識。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